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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規程。 

第二條 本校受委託經營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任務如下： 

一、國民之保健，病人之診療與復健。 

二、提供學生實習。 

三、促進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第三條 本醫院置院長一人，承本校校長之命綜理院務，並指導監督所屬單位主任、醫師及

職員工，由本校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兼之。 

第四條 本醫院得置副院長一人襄理院務，由本醫院院長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

醫院管理或護理專家中遴選，提請本校校長聘兼之。 

第五條 本醫院置醫務秘書襄助院長、副院長處理醫療或行政有關業務。醫務秘書由本醫院

院長就具有主治醫師身分之人員中遴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第六條 本醫院採主治醫師醫師制度，必要時得置顧問醫師或特約主治醫師。 

顧問醫師、主治醫師及特約主治醫師均由本醫院院長提請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

院院長聘任之。 

第七條 

 

本醫院設置下列各臨床單位： 

(一)內科。 

(二)外科。 

(三)牙科。 

各臨床單位得置主任一人，其下得因應臨床作業所需，設置室、組，得置各級醫師、

室主任、組長、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臨床單位主管由本醫

院院長推薦適當人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第八條 

 

本醫院為發展社區預防醫學，成立社區健康促進室，置主任一人，其下得置組長一

人、社工及行政人員。 

第九條 本醫院護理部門設護理科，辦理全院護理工作，置主任一人，其下得置護理長、專

科護理師、護理師、助產師(士)以及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第十條 本醫院設醫事技術室，辦理醫事技術服務，置主任一人，得分設藥劑組、檢驗組、

及放射組等三組，各置組長一人，其下置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第十一條 本醫院設管理室，辦理有關院務發展、企劃、績效、醫療事務、病歷管理、採購、

勞安、工務、營養、環保、資訊發展、人事及會計等相關事宜，置主任一人，得分

設行政、企劃、醫事、總務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其下得置相關專業人員、技術

人員及行政人員。 

第十二條 本規程第七條至第十一條之主管均由本醫院院長推薦適當人選，經本校校長同意

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第十三條 本醫院為配合醫療法、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等規定，得置醫療相關專業人

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本規程所列之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悉依本醫院任用、晉升辦

法規定辦理。 

本醫院任用、晉升辦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醫院與院外機關建教合作，或受委託辦理醫療學術研究，其辦法比照本校暨本校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醫院臨床各科、室及各單位之設置辦法及編制員額另訂之。 

第十六條 本醫院設院務會議，議決院務重大事項，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 

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醫務秘書、及本規程第七條所列臨床科、室主任及第八

條至第十一條所列各單位主任及代表本醫院之工會代表一人組成之。 

由本醫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或相關人員列席。其決議事項應

呈報本校校長。 

第十七條 本醫院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協助推動院務: 

一、醫學教育委員會。 

二、倫理委員會。 

三、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委員會。 

四、藥事管理委員會。 

五、主治醫師聘任委員會。 

六、人事評議委員會。 

七、預算審核委員會。 

八、採購委員會。 

九、緊急應變委員會。 

十、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 

十一、病歷管理委員會。 

十二、出院準備服務委員會。 

十三、手術室管理委員會。 

十四、感染控制管理委員會。 

十五、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六、社區醫學發展暨健康促進委員會。 

十七、本院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仍得設其他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十八條 本醫院每學年按年度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用於改善學校師資、充實設備

及撥充學校基金。 

第十九條 本規程經本醫院院務會議、本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由校長公布，並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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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修正法規名稱 現行法規名稱 說明 

法規名稱 高雄醫學大學受委託經營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組織規程 高雄醫學大學受委託經營之旗津醫院組織規程 修改法規名稱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一條 依據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

定訂定本規程。 

依據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規定訂 

定本規程。 

依據本校法規 
條文序號修正 

第二條 本校受委託經營之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

之任務如下： 

一、國民之保健，病人之診療與復健。 

二、提供學生實習。 

三、促進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本校受委託經營之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之任

務如下： 

一、國民之保健，病患之診療與復健。 

二、促進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1.文字修正。 
2.增訂提供學 
  生實習任 
  務。 

第三條 如現行條文 本醫院置院長一人，承本校校長之命綜理院務，並指導監督

所屬單位主任、醫師及職員工，由本校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

授以上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兼之。 

 

第四條 本醫院得置副院長一人襄理院務，由本醫院院長就本校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醫院管理或護理專家中遴

選，提請本校校長聘兼之。 

本醫院得置副院長一人襄理院務，由本醫院院長就本校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或醫院管理專家中提名，經本校校長同

意後聘兼之。 

1. 增訂護理專
家。 

2. 文字及標點
修正。 

第五條 如現行條文 本醫院置醫務秘書襄助院長、副院長處理醫療或行政有關業 

務。醫務秘書由本醫院院長就具有主治醫師身分之人員中遴

 



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第六條 本醫院採主治醫師醫師制度，必要時得置顧問醫師或特

約主治醫師。 

顧問醫師、主治醫師及特約主治醫師均由本醫院院長提

請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任之。 

本醫院採專科(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制度，得就具有專科(主

治)醫師證書者聘任為專科(主治)醫師、顧問醫師或特約專科

(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分總住院醫師、住院醫師。各級醫師均由本醫院院 

長提名，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任之。 

1. 依
104.10.29 

校院首長會
議決議 ，修
改醫師聘任
流程。 

2. 依主治醫師 

聘任規則修
正主治醫師 

名稱。 

3. 因本院非教 

學醫院，故
住院醫師規
範修正。 

第七條 

 

本醫院設置下列各臨床單位： 

(一)內科。 

(二)外科。 

(三)牙科。 

各臨床單位得置主任一人，其下得因應臨床作業所需，

設置室、組，得置各級醫師、室主任、組長、醫療相關

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臨床單位主管由本

醫院院長推薦適當人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

院長聘兼之。 

本醫院設置下列各臨床單位： 

(一)內科 

(二)外科 

(三)牙科 

各臨床單位得置主任一人，其下得因應臨床作業所需，設置

室、組，得置各級醫師、室主任、組長、醫療相關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及辦事人員。各臨床單位主管由本醫院院長推薦適

當人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1. 辦事人員修
正為行政人
員。 

2. 標點修正。 

第八條 

 

本醫院為發展社區預防醫學，成立社區健康促進室，置

主任一人，其下得置組長一人、社工及行政人員。 

本醫院為發展社區預防醫學，成立社區健康促進室，置主任

一人，其下得置組長一人、社工及辦事人員。 

辦事人員修正
為行政人員。 

第九條 本醫院護理部門設護理科，辦理全院護理工作，置主任

一人，其下得置護理長、專科護理師、護理師、助產師(士)

以及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本醫院護理部門設護理科，辦理全院護理工作，置主任一人，

其下得置護理長、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護士、助產士以及

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辦事人員。 

1. 辦事人員修
正為行政人
員。 

2. 依據本院任
用辦法，護
士職稱刪
除。 



第十條 本醫院設醫事技術室，辦理醫事技術服務，置主任一人，

得分設藥劑組、檢驗組、及放射組等三組，各置組長一

人，其下置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本醫院設醫事技術室，辦理醫事技術服務，置主任一人，得

分設藥劑組、檢驗組、及放射組等三組，各置組長一人，其

下置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辦事人員。 

辦事人員修正
為行政人員。 

第十一條 本醫院設管理室，辦理有關院務發展、企劃、績效、醫

療事務、病歷管理、採購、勞安、工務、營養、環保、

資訊發展、人事及會計等相關事宜，置主任一人，得分

設行政、企劃、醫事、總務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其

下得置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本醫院設管理室，辦理有關院務發展、企劃、績效、醫療事

務、病歷管理、採購、勞安、工務、營養、環保、資訊發展、

人事及會計等相關事宜，置主任一人，得分設行政、企劃、

醫事、總務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其下得置相關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及辦事人員。 

辦事人員修正
為行政人員。 

第十二條 同現行條文 本規程第七條至第十一條之主管均由本醫院院長推薦適當人

選，經本校校長同意後，由本醫院院長聘兼之。 

 

第十三條 本醫院為配合醫療法、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等

規定，得置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 

本規程所列之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

員，悉依本醫院任用、晉升辦法規定辦理。 

本醫院任用、晉升辦法另訂之。 

本醫院為配合醫療法、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等規

定，得置醫療相關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其任用(晉

升)辦法比照本校附設醫院有關法令規定。 

本醫院與本校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及其他受委託經營醫院支援

作業，依本校醫療相關事業間支援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比照體系文字
修正及刪除。 

第十四條 同現行條文 本醫院與院外機關建教合作，或受委託辦理醫療學術研究， 

其辦法比照本校暨本校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本醫院臨床各科、室及各單位之設置辦法及編制員額另

訂之。 

本醫院各單位編制員額及辦事細則另訂定之。 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本醫院設院務會議，議決院務重大事項，為院務最高決

策會議。 

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醫務秘書、及本規程第七條

所列臨床科、室主任及第八條至第十一條所列各單位主

任及代表本醫院之工會代表一人組成之。 

由本醫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或指

定相關人員列席。其決議事項應呈報本校校長。 

本醫院設院務會議，議決院務重大事項，為院務最高決策會

議。 

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醫務秘書、及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所列各單位主任組成之。 

由本醫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或指定相

關人員列席。其決議事項應呈報本校校長。 

1.文字修正。 

2.新增工會代 

 表一人。 

第十七條 本醫院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協助推動院務: 

一、醫學教育委員會。 
本醫院為推展院務及因應業務需要，得設立委員會。委員會

之設置每學年度檢討並由本醫院院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1.為推展院務 

  及因應業務 



二、倫理委員會。 

三、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委員會。 

四、藥事管理委員會。 

五、主治醫師聘任委員會。 

六、人事評議委員會。 

七、預算審核委員會。 

八、採購委員會。 

九、緊急應變委員會。 

十、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 

十一、病歷管理委員會。 

十二、出院準備服務委員會。 

十三、手術室管理委員會。 

十四、感染控制管理委員會。 

十五、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六、社區醫學發展暨健康促進委員會。 

十七、本院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仍得設其他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需要，實質  

 增列各委員 

 會。 

2.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醫院每學年按年度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用

於改善學校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 

 新增條文: 
依據教育部要
求及私校法第
50條，載明盈餘
解繳事宜。 

第十九條 同現行條文 第十八條 
本規程經本醫院院務會議、本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審議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由校長公布，並自公布日起實施，
修正時亦同。 

條序修正。 

 



 


